






关于举办全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

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治安支队，梅河口、公主岭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各爆破作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公安厅“创建全国最安全省份”的工作目标和省安委办关于2018年“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的总体要求，不断规范全省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厅治安总队联合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协会，于6月8日举办全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培训班，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地点

6月8日全天，早7：30报到，8点开始上课。培训班地点在省教育宾馆，具体地址：省教育宾馆位于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街和海口路交汇处南走100米（北方市场后身）。
二、参加人员

（一）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负责同志，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协会相关负责同志。
（二）全省爆破作业单位法人（或主要负责人）1人和治安保卫负责人1人（单位名单见附件1，名单中单位资格条件已不符合爆破作业单位许可条件的不在此次培训范围内，具体情况由各地公安机关把握）。
三、培训内容

（一）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
（二）公安机关对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管理要求，时长约2小时；
（三）爆破作业项目审批备案管理要求，时长约1小时；
（四）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落实，时长约1小时；

（五）爆破作业单位各项簿册的建立与填报，时长约1小时；
（六）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时长约1小时；
（七）爆破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时长约1小时；
（八）爆破作业人员培训考核管理要求，时长约1小时；
（九）民爆信息管理系统和手持机的使用操作，时长约1小时。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通知要求，立即通知本地爆破作业单位组织人员参加，同时汇总本地参会人员名单，填写《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培训班参加人员名单》（附件2），于6月6日中午12点前报治安总队。

（二）为确保培训时间和培训纪律，全体参加培训人员于6月8日早7：30前到达会场报到，要求当地中午在宾馆自助餐厅免费吃午饭，其他食宿费自理。培训期间，严禁接打电话、抽烟、闲谈，省公安厅将派员全程维持秩序。

（三）相关会议资料（爆破作业单位相关簿册表格样例、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民用爆炸物品治安检查记录册等）由各单位提前在省爆协网站www.jlsbx.com“法规制度”栏目中自行下载。

附件：1、全省爆破作业单位名单

      2、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培训班参加人员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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